2015年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决算
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各项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受理本市辖区各项社会保险业务。经办社会保险年审业务；负责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中断、转移、接续和工龄补缴；审核和发放社会养老、工伤、失业保险待遇以及生育保险待遇；经办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并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一组织下，承担全市社会保险数据信息的取集、统计分析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年度、季度、月度财务、统计报告工作；负责管理各项社会保险缴费记录、档案和个人帐户的信息资料；严格执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
根据上述任务，吴川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内设5个股室（均为正股级）：

1.办公室

承办本局日常工作，草拟综合性文件，负责会议、文秘、档案、保卫、接待、后勤等行政事务工作；负责人事、劳资工作；拟定职工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本局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负责党群、纪检、监察、计划生育等工作；参与社会保险宣传工作；负责信访工作。

负责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规划和开发；负责信息化建设的技术支持和咨询；管理和维护业务信息系统；负责办公自动化的组织实施、网页建立和管理；负责社会保险系统数据库的管理以及社会保险机构定点医院与相关部门的网络管理。

负责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付、结余的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及计划工作；负责各项社会保险基金征集收入及异地转移收入的确认；办理银行结算及现金支付业务；每月定期与地税部门基金征收待解户、财政部门保险基金财政专户基金收支、上解、结余情况核对；负责编制各项基金年度预决算报告、收缴、调剂计划和会计、统计报表编制汇总，编写财务分析报告；负责处理银行票据业务；负责本局经费收支预决算、会计核算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衔接地税征收和基金到帐业务。

2.综合调研股

负责各项社会保险经办事业管理的统筹协调；负责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统计、统计分析及其管理工作；开展社会保险经办事业的综合性调研，提出事业发展的总体性意见；草拟社会保险待遇调整意见；社会保险基金统筹测算与拟出征收意见；协调理顺与地方税务部门的征收关系；协调下岗职工财政代缴社保费工作；拟订破产企业清缴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险费补偿事项及实施；协同有关部门做好离退休人员的社会化服务工作；参与社会保险宣传工作，拟定社会保险宣传具体计划和重点；负责社会保险经办业务的信访和咨询工作。

3.保险关系股

负责管理各项社会保险登记和年审工作；按规定调整全市参保人员缴费基数和缴费比例；负责参保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的中断、转移、接续和工龄补缴工作；负责参保单位参保人员信息资料的审核、录入、变更和修改工作；建立和管理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各项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个人帐户、信息资料及各项社会保险征收台帐。

4.待遇核发股

负责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的认定和待遇审核工作；审核参保人员档案标准工资、连续工龄和缴费年限；建立和管理领取待遇人员的资料及各项社会保险支付台帐；核发有关凭证；定期调整社会保险待遇；建立和维护社会化发放资料库；负责离退休人员生存情况、失业人员的验证管理工作。

5.基本医疗保险股

负责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医疗补助保险、企事业单位人员大病救助保险的经办、监督工作；负责对各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的合同管理和检查；负责对各定点医院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工作；负责IC卡发放、资金划入、转移等工作；负责维护单位及个人医疗费用的审核与结算；负责异地住院查实和参保人转院治疗的审批；负责生育、工伤待遇认定和核发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事业编制26人，其中局长1名，副局长2名，另外11名政府雇员，离退休人员12名，人员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拨款。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 立足本职，优化服务，认真做好各类险种的扩面征收、待遇支付工作，努力改进管理和服务，进一步做好社会保险各项待遇结算支付工作。
2. 强化工作职能，严格社会保险稽核内控管理工作。

3. 加强档案管理，不断提高档案管理人员业务水平。
二、收入决算说明

收入决算总规模、各项收入决算。格式如下：

2015年收入决算994.2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94.27万元。
三、支出决算说明

支出决算总规模、各类支出决算规模及各类支出增减变化情况。

2015年支出决算994.27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994.27万元。

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236.37万元，占23%，其中：工资福利支143.2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9.8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1.54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1.78万元；项目支出决算757.90万元，占77%，主要支出项目有商品和服务支出7.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750万元（包含财政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700万元和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0万元）。
四、“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5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5.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按照对应科目进行说明）：

1.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3.5万元，主要包括：公务车保有量1 辆，全年运行维护费支出3.5万元，平均每辆3.5万元。比上年度减少0.5万元，下降12%。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局严格遵守“三公”经费消费纪律，进一步挖掘节约潜力，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2.公务接待费支出2.1万元，主要用于公务接待。比上年度减少1.9万元，下降4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我局严格遵守“三公”经费消费纪律，进一步挖掘节约潜力，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PAGE  
5

